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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

大手拉小手~育成計畫
一、計畫動機：

本會自2005年起試辦「菁英育成方案」成效極為良好，當年參與該計畫之受助清寒學子（即小太陽），均已進入職場，且漸露頭角，也開始各項志願工作者的服務。
此外，本會自2008及2009年分別開辦「大手拉小手助學計畫」及「大手拉小手引導計畫」，主要在於提供就讀於國、高中的清寒學子定期定額獎學金，或透過學校社團活動、關懷訪視等多元服務，藉此引領孩子們學習自我管理、感恩回饋以及自我成長和負責的態度。然而，在助學及引導計畫多年施行服務歷程中，亦發現學子們除承受許多家庭及生活學習壓力外，部分具有潛力的孩子往往缺乏親人、學校或社會的關心與引導，缺乏自信，甚至被迫放棄升學或迷失了人生方向，錯失了學習或就業的機會。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，惡性循環的結果，使得孩子們面對升學或踏入社會的挑戰時，往往缺乏自信以及競爭力。
「大手拉小手育成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擬建構一套符合全人發展精神，並兼具輔助、引導以及育成等全面性服務理念之延續性關懷服務計畫，期能藉由本會既有的組織架構、服務經驗以及健全的志工和後援力量，長期培養具有發展潛能，但卻身處弱勢或高關懷家庭之菁英學子，自其高中以至大學，施行連續性且系統性的育成計畫，先從穩定小太陽求學時的基本生活需求，進而引導他們開發興趣及專長，陪伴成長並輔導建構有目標性的學習及生涯方向，體認人生價值、培養自我管理能力與行動力，進而增進其自信心與未來競爭力。
二、計畫目的：

(一)基於「人本教育」精神，本計畫將秉持人性關懷之原則，依受助青少年之個別差異、學習成長、技藝養成或生涯規劃等需要，進行個案式的長期性關懷與培養。
(二)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並將引導其基本待人處世原則、培養其服務精神與領導能力，提供職能技藝訓練機會以強化其就業與競爭能力，使其達成自給自足、自立自強之正向人生目標，成為社會中堅力量，進而於行有餘力時能回饋社會。
(三)培養學生誠實、感恩以及服務之人生態度，鼓舞及啟發，進而塑造「品格」、「能力」、「創意」、「特長」的養卓越人才。
三、計畫內容：

(一)扶助對象：
1.凡現在或曾經參與本會「大手拉小手助學計畫」、「大手拉小手引導計畫」之清寒高中(職)與大專院校學生成績優異者【學業成績70分(含)以上，操性80分(含)以上】，或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

(1)具特殊專長或表現者。

(2)其他符合本計畫之精神者。

2.非本會扶助高中(職)或大專院校在校學生，家境清寒且具有特殊專長(例如：曾獲得全國級以上獎項)者。
3.今年九月升高一至大三之在學學生。

 (二)扶助內容：

1.經審核通過者，每月提供獎學金高中生(含專一、專二、專三)2,000元，大專生(含專四、專五)5,000元，補助至大四當年6月為止。
2.採一對一方式陪伴輔導，每位小太陽安排志工導師關懷陪伴。
3.視個別需要提供學業、技藝及職能訓練等相關之諮詢與規劃協助。

4.申請技藝及職能育成費用補助並經審核通過者單次最高補助50,000元(因特殊原因提出說明，不在此限)，總額不得超過150,000元。

5.補助期間，若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有改善時，由學生主動提出，或秘書處評估後，並經委員會審議，得以調整補助金額或終止補助，使資源給更需要的學生。因家庭經濟改善停止補助的學生，可繼續參加團體課程，若以人數計價之活動課程需自費，均不補助車資。
四、申請說明：

(一)申請時間：每年5月16日起至6月15日止接受申請。

(二)申請資格：
1.凡現在或曾經參與本會「大手拉小手助學計畫」、「大手拉小手引導計畫」之清寒高中(職)與大專院校學生成績優異者【學業成績70分(含)以上，操性80分(含)以上】，或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

(1)具特殊專長或表現者。
(2)其他符合本計畫之精神者。
2.非本會扶助高中(職)或大專院校在校學生，家境清寒且具有特殊專長(例如：曾獲得全國級以上獎項)者。
3.今年九月升高一至大三之在學學生。

 (三)申請方式：
1.學生自行申請。
2.學校老師推薦。
3.本會相關人員推薦(本計畫委員、後援會、秘書處、志工等)。
 (四)申請文件：申請學生應檢附下列書件，逕寄本基金會
1.學生基本資料表。
2.家長同意書。
3.自傳。
4.推薦函。
5.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6.檢附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。
7.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(如：成績單、受獎證明等)。
五、甄選結果公佈：
審查通過之學生名單，將於每年9月15日以前公告，並寄發書面通知。
六、本計畫學生之權利及義務：（義務將列年度評估之條件）
	大專組權利
	大專組義務

	1.申請獎學金。
2.參與基金會所辦理之各項活動。
3.可申請育成費用。
4.學年學業成績達90分(含)以上或班級前三名，頒發普仁書卷獎獎學金4,000元；凡學生參加國內競賽，並獲優越成績者，頒發普仁技藝獎。
	1.簽署同意書。
2.每年從事志工服務30小時(含)以上。

3.1月、4月、7月和10月需繳品格申論題，其餘月份則繳交生活近況表。(每月30日前繳交)

4.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70分(含)以上，且各科應達60分(含)以上。

5.參加相關團體活動、課程出席率須達80%以上。

6.團體活動回家作業繳交率達100%。

7.每年至少參與育成年度工作坊一次。

8.上述一項義務未達標準須提出書面說明。

	高中組權利
	高中組義務

	1.申請獎學金。
2.參與基金會所辦理之各項活動。
3.可申請育成費用。
4.學年學業成績達90分(含)以上或班級前三名，頒發普仁書卷獎獎學金4,000元；凡學生參加國內競賽，並獲優越成績者，頒發普仁技藝獎。
	1.簽署同意書。

2.每年從事志工服務12小時(含)以上。

3.每月須繳交品格學習心得。(每月30日前繳交)

4.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70分(含)以上，且各科應達60分(含)以上。

5.毎年須參加本會辦理之相關活動，如：遊學活動或夏令營。
6.團體活動回家作業繳交率達100%。

7.每年至少參與育成年度工作坊一次。

8.上述一項義務未達標準須提出書面說明。

9.參與本計畫之學生不得重複申請助學計畫。


七、學生年度考評：

(一)評估時間：每年8月評估。

(二)評估項目：未達下列評估者即停止補助

1.志工時數大專每年30小時，高中每年12小時；年度實習者應於實習前2個月提出申請，年度實習時數方可列入年度志工服務30小時計算。
2.學期成績需平均70分(含)以上，且各科應達60分(含)以上。
3.學生需守法且符合育成計畫核心價值。
(三)晉級審查：專科三年級升四年級的學生應於當年6月向秘書處提出晉級審查，送委員會審核是否繼續補助。
八、計畫實施流程：

	流程
	說明

	



*

*

*



*


*

	1.由學生自行申請或學校老師、本會
相關人員推薦。
2.秘書處初步審核申請學生檢附資料之齊全性及內容完整度。
3-1依需求分北中南東四區，由秘書處安排面談時間、地點並邀請委員及秘書處人員進行面談。
3-2面談後由秘書處安排委員審查會議。
4.委員審查完成後彙整資料即公告並
  通知申請學生審查結果。
5.志工導師得定期或不定期(每月至少一次)與受助學生聯繫。
6.每月獎學金直接匯入學生指定帳戶。
7-1期末評估未通過考核、未遵守相關規定中途取消資格、終止學業者，立即終止補助(結案)。
7-2通過評估者之補助內容得依本計畫內容規定辦理。
8.通過評估者繼續扶助，未通過者即結案。




九、其他相關事項依循本會既有之規定辦理。
十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，請至本會官網查詢：http://www.you-care.org.tw/。
十一、本計畫報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1.提交申請資料








2.初審：由本會秘書處書面資料審查





3.複審：由本計畫委員個別面談後，


       經委員討論後決定補助資格





4.秘書處彙整審核資料，公告並通知


 申請學生審查結果





5.進行志工導師配對





6.提供獎學金與生活關懷等相關服務








7.每年期末評估(需經委員會決議)





未通過


  評估





 通過評估








停止補助





繼續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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